
社會福利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2009-10最佳企業義工計劃比賽

「與弱勢社群同行」

主辦機構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背景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自1998年開展「義工運動」以來，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認同。近年來，各企業參與義工服務不遺餘力，為建設和諧社會積極付出，並取得理想成果。
為表揚企業在推廣義工服務的貢獻，「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定期舉辦企業義工計劃比賽；藉此激發義工服務新思維，鼓勵更多企業積極運用社會資源參與義工運動，共同建設和諧的社會。
目的


1. 透過義工服務鼓勵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2. 鼓勵企業義工隊開創新的義工服務範疇

3. 提升企業義工隊的士氣及引發更多企業參與義務工作

4. 嘉許優秀的企業義工計劃

參加資格


 

全港各界別的企業義工隊。為鼓勵中小企＊參與，本比賽將特設中小企業組別。
主題 
面對全球經濟下滑，香港同樣受到很大的衝擊，而當中弱勢社群如低收入人士、少數族裔及雙失青年等受到的影響就更大。故此，2009-10最佳企業義工計劃比賽特以「與弱勢社群同行」為題，鼓勵企業義工隊計劃一些包含「扶助低收入人士」、「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及「扶助青少年就業」等元素的義工服務以配合弱勢社群的需要。另外，為鼓勵員工與家人一同分享義務工作所帶來的喜樂，參賽的義工計劃必需加入「家庭參與」的元素。
評選準則

評審將重點考慮以下因素：

1. 計劃的原創性及創新性

2. 計劃是否有效地運用企業專長及特色
3. 計劃在推動「扶助低收入人士」、「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及「協助青少年就業」等主題的成效

4. 計劃對持續推動員工及其庭成員參與義工服務的果效

5. 計劃能否為其他企業推展義工服務帶來新思維
評選團

工商機構義務工作推廣小組召集人許宗盛太平紳士M.H.，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委員及其他工商界知名人士。
參加細則
1. 參加的企業義工隊須填妥參加表格，詳述義工服務計劃的具體內容及心得，連同4R活動相片(3張或以上) 及相關文件於比賽截止日期前交回秘書處。

2. 服務計劃類別及形式不限，唯須切合本計劃主題。
3. 員工義工的家屬在服務計劃中的參與不能少於總參與員工義工人數的四分之一。

4. 所有計劃須由有關企業義工隊負責簽署及蓋印，並由主要伙伴機構/受惠團體/受惠人士加簽。 
5. 計劃不得涉及宗教、政治或商業宣傳活動。
6. 所有計劃須於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內進行，若不能於2010年6月30日前完成服務計劃，則該計劃須於遞交參加表格時已經運作超過4個月。
7. 參加表格以外的附加文件及資料可能不獲提交予評選團審閱。

參加辦法
1. 參加表格可於義工運動網

http://www.volunteering-hk.org/corp/competition09 下載；
2. 請填妥參加表格(一式兩份)及附加資料(至少3張4R活動照片、非義工運動參與機構須提交商業登記証副本)，連同載有有關相片及參加表格的光碟，於2010年6月30日或以前，郵寄或親身交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

修頓中心22樓2205室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統籌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收
(信封請注明「2009-10最佳企業義工計劃比賽」)

獎項

比賽會就一般企業組別及中小型企業組別分設冠、亞、季軍及各三名優異獎。另外，所有合資格之入圍計劃將獲頒發證書嘉許。
截止日期
2010年 6月30日

結果公佈

比賽結果將於2010年10月公佈。主辦機構將發信通知各得獎隊伍，結果亦會於義工運動網www.volunteering-hk.org 公佈。
得獎計劃內容會上載於義工運動網頁及刊登於企業義工通訊內，讓各界義工隊參考。

備註
1. 所有參賽表格及照片均不會被退還。
2. 秘書處有權將計劃內容及照片作推廣義工服務之用途，並有權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及派發來稿全部或部份內容而毋須取得作者的同意或繳付任何費用。

3. 秘書處擁有參賽計劃所提供的文稿資料、附件及相片的版權。

4. 所有照片必須取得拍攝對象或其監護人的同意。

5. 參加表格及照片如有遺失、延誤或郵遞錯誤秘書處概不負責。

6. 比賽結果由評選團決定，參賽機構對公佈結果及獎項不得異議。
7. 秘書處保留更改規則及其他安排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
8. 秘書處保留詮釋比賽計劃、章程及規則之最終權利。
查詢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2116 3461
義工服務專線






2234 0100
義工運動網







www.volunteering-hk.or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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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小企業是指聘用少於100名員工的製造業公司和聘用少於50名員工的非製造業公司。請瀏覽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網站: http://www.success.ti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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